

附件3

北京市市级农作物种质资源圃考评表
	被考评单位
	
	专家签字
	
	填表日期
	

	一票否决5项（合格划Ｏ，不合格划×）

	必

备

条

件
	1.圃址：在原生境或与原生境条件一致或相近的区域；周围3km范围内无重大污染源；交通便利,水源充足。
	


	
	2.土地使用手续：有自有土地证或者具备土地使用权15年以上。
	

	
	3.防疫：所在地及附近地区无重大检疫病虫害发生史。
	

	
	4.容量与规模：具备固定场所，保存能力≧500份，种质资源保有量≧300份。
	

	
	5.配套设施：具备一定面积的隔离检疫圃，根茎类资源圃有种源贮藏地窖、冷库。
	

	如无一票否决项请填写以下评分项（共9项）

	考评
项目
	具体考核指标
	分值
	得分

	技术
力量
（40分）
	6.有从事种质资源保护工作的专职技术人员，中、高级专业技术人员比例不低于60%。
	15
	

	
	7.从事种质资源保护的技术人员需取得农学、园艺等相关专业专科以上学历，经过专业技术培训。
	15
	

	
	8.人员配备合理，职责明确，相对稳定。
	10
	

	布局
[bookmark: _GoBack]设施
（30分）
	9.有符合条件的资源圃及档案室等。
	10
	

	
	10.有开展农作物种质资源收集整理、鉴定评价、登记保存、共享利用相关工作的试验用地和实验室。
	10
	

	
	11.具备防疫、防火、防盗、防震等安全设施；水源、电源供应充足。
	10
	

	档案
资料
（30分）
	12.有相应的质量控制、种质资源出入库、数据档案、安全运行、重大突发性事件应急预案等制度。
	10
	

	
	13.有收集整理、鉴定评价、登记保存、共享利用等操作规范或技术规程。
	10
	

	
	14.具有专人管理，能及时整理、分析、分类归档。
	10
	

	总计
	
	100
	


说明：对各项指标进行打分，分数保留小数点后一位，单项内容最低分为0分。一般情况下，考核依据的数据以上年和本年度现有数据为准。

